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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伦理学视角下的古代汉传佛教寺院医疗照护活动

王富宜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８９）

　 　 ［摘　 要］ 古代汉传佛教寺院的医疗照护活动是汉传佛教生命伦理思想的重要社会

呈现方式。 汉传佛教寺院从事医疗照护活动，根本原因在于佛教义理将医疗照护视为慈

悲心的践行，外在原因在于具备僧医、药藏、药典等条件，且得到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支持和

参与。 汉传佛教寺院的医疗照护活动可以分为对内和对外两种主要形式，对内医疗照护

越来越规范化和制度化，对外医疗照护逐渐深入乡村和民众。 汉传佛教寺院医疗照护活

动的理论渊源、开展条件和主要类型都蕴含公共性的特征，对当今汉传佛教生命伦理思想

的社会呈现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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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传佛教寺院所开展的集疾病治疗、养老照护、临终关怀于一体的医疗照护活动起源于南北

朝①，兴盛于隋唐②，在宋代完善③。 以往汉传佛教医疗照护活动通常被置于慈善事业的研究视野之

下④，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隋唐时期⑤。 近年来生命伦理学作为宗教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为研究

者提供了解读旧问题的新视角。
具体从汉传佛教生命伦理思想研究来看，在生命伦理学视角下，汉传佛教生命伦理思想除了蕴

藏在典籍及其思想之中，通过戒律和仪式表达之外，还呈现为僧团和寺庙作为道德共同体等组织和

建置的活动⑥。 一方面，“佛教在中国并不是一种思想模式或哲学体系，而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一
种高度纪律化的行为方式，它被以为能藉此解脱生死轮回，适合于封闭而独立的宗教组织即僧伽的

成员信受奉行”⑦；另一方面，医疗照护活动蕴含汉传佛教生命伦理思想关切的生、老、病、死等议题。
由此可见，僧团和寺庙作为行动主体⑧，其所开展的医疗照护是汉传佛教生命伦理思想重要的社会

呈现方式之一。
有鉴于此，拙文将医疗照护活动视为汉传佛教生命伦理思想社会呈现的重要形式，立足汉传佛



教寺院医疗照护的历史发展脉络，阐述汉传佛教寺庙的医疗照护活动背后的理论内涵，梳理其主要

类型，挖掘其本质特征，从而为医疗照护活动赋予新的研究角度，深化汉传佛教生命伦理的立体

研究。

一、古代汉传佛教寺院医疗照护的理论渊源

医疗照护活动包含医疗照护的实施者、受医疗照护者以及医疗照护活动行为三者。 汉传佛教的

医疗照护理论不仅界定了医疗照护实施者的资质，阐明了受医疗照护者的范围，更是赋予医疗照护

活动行为以功德和慈悲的动力。
医疗照护活动的实施者是主动的一方，是照料行为的发起人，没有照护者，照护行为难以完成。

早在原始佛教时期，六和敬为僧团的共住法则，僧团就已经制定了医疗照护的规定。 《增一阿含经》
认为瞻病人需要“分别良医，亦不懈怠，先起后卧；恒喜言谈，少于睡眠；以法供养，不贪饮食，堪任与

病人说法”①。 《摩诃僧祇律》也强调了照护人的品质：需要具备不怕污秽、照料病人饮食和医药、能
为病人说法等能力才能看护病人②。 不难看出，佛教认为并非人人都能胜任医疗照护者的角色，医疗

照护者不仅需要满足常规上的不懈怠、不怕污秽等要求，更需要满足堪任说法，即能够运用佛法来宽

解和安慰被医疗照护者。
同时，被医疗照护者亦要满足一定的要求。 原始佛教时期，如《增一阿含经》就记载病人应“亲

近医药，不怀愁忧，咸起慈心向瞻病人”③。 汉传佛教明确界定了被医疗照护者的范围，标志性的规

定是唐代道宣的《行事钞》。 其中记载“若和尚父母在寺疾病，弟子亦得为合药。 又，父母贫贱，在寺

内供养；净人、兄弟、姊妹、叔伯及叔伯母姨舅、并得为合药。 无者，自有，亦得借用。 不还者，勿
责”④，这意味着僧人的亲属在寺内患病，亦可在寺院内获得照护。 宋代元照的《四分律行事钞资持

记》“是继《行事钞》之后，律家的又一部标志性意义的著作”⑤，其中“释瞻病篇”丰富了《行事钞》中
如何照料患病比丘和对比丘进行临终关怀的内容，规定若僧人患病，可以由亲属、僧众和净人照顾，
若无前三者，可由女众照料。 由此可见，汉传佛教寺庙的被医疗照护者不仅含括僧人，还包含特殊情

况下僧人的父母和亲属。
对医疗照护者的资质界定和被医疗照护者的范围限定属于汉传佛教医疗照护活动理论的“外

层”体现，赋予医疗照护行为本身以福德和慈悲是理论的“内在”根源。 早在《增一阿含经》中就记载

“设有供养我，及过去诸佛，施我之福德，瞻病而无异”⑥，确立瞻病和供养诸佛的福德无异。 晋代法

立和法炬共译的《佛说诸德福田经》中就有“常施医药，疗救众病”为“七法”广施福田之一⑦。 《大智

度论》将福田分为“恭敬福田”和“憐愍福田”，后者能生憐愍心⑧。 唐代寺庙的悲田养病坊之名即来

源于此。 《梵网经》在汉传佛教戒律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中甚至把救疗和照护病人视为第一福田：
“见一切疾病人，常应供养，如佛无异。 八福田中看病福田第一福田。 ……不至僧房中，城邑、旷野、
山林、道路中，见病不救者，犯轻垢罪。”⑨从福田之一到第一福田，汉传佛教不断夯实医疗照护的动

力来源。
福田理论的弊端在于从根本上来说属于自利，相较于为求福田才从事医疗照护活动，汉传佛教

更是发展出了自利利他、不求回报的慈悲思想作为从事医疗照护活动的根本理论来源。 唐代道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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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钞》第二十七篇的《诸杂要行》篇中记载：“若彼病者，慈心施食，施病所宜，若非随病食施得罪

也。 婴儿、狱囚、怀妊等慈心施之，勿望后报。”①应当秉持慈心对待各类需要被照护的群体，切不可

指望回报。 唐代法藏的《梵网经菩萨戒本疏》是历史上注菩萨戒本的主要著作之一，他在“不瞻病苦

戒”的注疏中将医疗照护和慈悲心结合在一起：“初制意者，菩萨以大悲为体，拔苦为用，何容见病而

不瞻救，故须制也。 又若能禁心看病，令其得差，即是绝命，故须制也。 又如来大圣，尚躬瞻病苦，况
其余类而不瞻救？ 二次第者，前背上胜法，今则舍下病苦，故次制也。 又前则于法有背，今则于生不

济，故次制。”②法藏主要从菩萨戒的慈悲立场认为瞻病是菩萨道的体现，突出菩萨戒中慈悲心的殊

胜性。 由此可见，汉传佛教赋予医疗照护的重要理论依据经历了由福德到慈悲的变迁过程。 放弃个

人功利主义、不求回报的慈悲理论，使得医疗照护活动不仅可以是个人问道的实现路径，更可以成为

自利利他、普度众生的下手处之一。

二、古代汉传佛教寺院医疗照护的开展条件

古代汉传佛教寺院能从事医疗照护活动，一方面在于寺院自身拥有掌握医疗技术的涉医僧人，
具备从事医疗照护服务的物资条件，如药典、药方、医书和药材等，另一方面在于政府的支持和社会

力量的参与，二者缺一不可。
系列僧传中记载有多位掌握医疗技术的僧人。 《高僧传》中所记载的涉医僧人主要有安世高、于

道邃、于法开、竺佛调、佛图澄、耆域、支法存、仰道人、僧深、慧义等。 早在《高僧传·竺佛调传》中就

有记载：“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 兄妇疾笃，载至寺侧，以近医药。”③病人被载到寺

侧，说明两晋时期佛寺有施舍医药和安置病患的功能④。 与涉医僧人被记录在“神异篇”中类似，在
《续高僧传》中，涉医僧人的书写大多被记载在“感通”篇中⑤，延续了品行良好、医术精湛的僧人形

象，如道丰⑥、法顺⑦、慧达⑧，他们医术高超，医德仁厚⑨，性格经历普遍充满神异色彩。 值得注意的

是，在医术和医德二者的偏重上，《续高僧传》更侧重僧医对于患者的照护之法，如道舜、智岩和法

喜为病人吸脓处理伤口、洗衣和说法，突出慈悲之心。 根据《宋高僧传》中所记载，隋唐时期僧医辈

出，提供了诸如眼疾、脚疾、头风、伤寒、难产等多种疾病的疗诊理论和方法，减少了神通咒术之类的

２４１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６ 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 ３），《大正藏》（第 ４０ 册），第 １４６ 页。
［唐］法藏：《梵网经菩萨戒本疏》（卷 ５），《大正藏》（第 ４０ 册），第 ６３８ 页。
［梁］释慧皎撰：《高僧传》（卷 ９），《大正藏》（第 ５０ 册），第 ３８７ 页。
全汉昇和范家伟认为医院的起源和佛教寺院有关系。 全汉昇：《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 ９ 册），台
北：大乘文化基金会，１９８０ 年，第 ２７－２８ 页。 范家伟：《晋隋佛教疾疫观》，《佛学研究》１９９７ 年，第 ２６７ 页。
其他篇中也有涉医僧人的记载，如卷十三隋朝《道岳传》中记载太白寺慧安“医术有工”。 ［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
卷 １８（中），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８ 年，第 ４５３ 页。 卷八宝彖“钞集医方疗诸疾苦”。 ［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卷 １８（上），郭绍林点
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８ 年，第 ２６８ 页。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道丰传》“炼丹黄白、医疗占相，世之术艺，无所不解”。 ［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卷 ２６（下），郭绍林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８ 年，第 ９９６ 页。
“感通篇”中释法顺：“三原县民田萨埵者生来患聋，又张苏者亦患生痖，顺闻命来，与共言议。 遂如常日，永即痊复。”［唐］道宣
撰：《续高僧传》卷 １８（下），郭绍林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２３ 页。
《续高僧传》卷三十《隋天台山瀑布寺释慧达传》：“有陈之日，疠疫大行，百姓毙者，殆过其半。 达内兴慈施，于杨都大市建大药
藏，须者便给，拯济弥隆。”［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卷 ３０（下），郭绍林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０９ 页。
全汉昇指出高僧传中没有看到医僧收取诊金或医药费，治病是“利人”精神的发扬。 全汉昇：《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现
代佛教学术丛刊》第 ９ 册，大乘文化基金会出版，１９８０ 年，第 ２６ 页。
道宣也比较乐于用神迹塑造人物。 参见 Ｋｏｉｃｈｉ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Ｔｗｏ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Ｓｔｕｐａ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ｒａ⁃
ｃｌｅ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ｅｓ ”， Ｍｏｎｋｓ ａｎｄ Ｍａｇｉｃｉａｎ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ｉｎ Ａｓｉａ，１９８８， ｐｐ １１９－２２８。
《续高僧传》卷一八的隋代僧人释道舜：“或医诸疠村，受于疠供，见有脓溃外流者，皆口就而嗽之，情无恶念。 或洗其衣服，或净
其心业，用为己任，情向欣然。”［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卷 １８（中），郭绍林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８ 年，第 ６８１ 页。
《续高僧传》卷二十一智岩：“往石头城疠人坊住，为其说法，吮脓洗濯，无所不为。 永徽五年二月二十七终于疠所。 颜色不变，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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疠人即麻风病人。 ［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卷 ２１（中），郭邵林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８ 年，第 ７９３－７９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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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陈苦。 有问其故，答曰：病人缠恼来问，致增故耳。” ［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卷 １９（中），郭绍林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８
年，第 ７２９ 页。



记载，更多是的医药记载，比如难陀①、神悟②。
汉传佛教寺院还具备从事医疗活动的物质条件，如药典、药方、医书和药材等。 第一，在药典方

面，律藏有相当内容可称之为“药典”，《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摩诃僧祇律》《梵网经》等皆有

“医药事”部分③，详细记载了药物的药性、分类、服用方法等。 相对于经藏而言，律藏中的医药内容

“临床的巫术性色彩比经藏部分少得多，科学色彩有所强化”④。 其中，律学主导《四分律》按类别编

辑，第四十二和四十三为“药犍度”，规定了药物使用的制度。 唐代道宣的《四分律》注疏———《四分

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第十八篇的“四药受净篇”详尽地阐述了四药种类，即时药、非时药、七日药、尽
寿药，以及放置场所、净法和受法，是中国化的饮食和医事活动⑤。 第二，除了药典外，佛教寺院流传

之药方不在少数。 据《中国佛医方剂类编》的记载，佛教寺院石窟石碑等有诸多流传之方，如少林寺

方、竹林寺方⑥。 此外，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中还存有大量药方⑦。 第三，佛教寺院还收藏医书，除了

佛教内部的医书之外，道家和医方等也都有收藏。 如南朝时期，丹阳南牛头山佛窟寺有著名的“七
藏”书，“医方图符”便是其中的一藏⑧。 最后，在药材方面，寺院早在南北朝始，就种植草药，有“药
藏”⑨。

值得注意的是，从事医疗照护活动，汉传佛教寺院的人、物等“内在”因素固然十分重要，但是通

过考察汉传佛教寺院的医疗照护活动的历史不难发现，作为“外在”的政府一直参与或主持管理寺院

的医疗照护活动。 如魏晋隋唐时期的“六疾馆”“悲田养病坊”等皆以政府出资与管理、寺院实干和

操作为基本模式。 唐代悲田养病坊成为国家认定、政府拨款、寺院经营、属地管理的系统化社会慈善

救济机构，是唐代社会官方医疗机构的一个重要参与部分。 唐宋时期，“佛教医疗慈善救助机构的管

理模式，经历了从寺院僧人主持管理到政府参与管理，再到政府主持管理的过程”。 古代汉传佛教

寺院的医疗照护活动之中，国家、政府、寺院几者管理权重或许有变，但政府一直是汉传佛教寺院医

疗照护活动重要的组织或参与力量。

三、古代汉传佛教寺院医疗照护的主要类型

汉传佛教寺院医疗照护按照护对象之不同，可大致分为对内和对外两种医疗照护。 对内僧众的

医疗照护，主要是设立无常院、延寿堂、病堂等；对外医疗照护活动是参与社会的医疗救助体系，主办

或者参办六疾馆、悲田养病坊、养济院等，为社会医疗照护的重要力量。
汉传佛教寺院的对内医疗照护的设立历经无常院、延寿堂、病堂、息心堂、悦心轩等阶段，不断制

度化和规模化，不仅注重身之照护，更注重心之调理。 魏晋南北朝时期，寺院的对内医疗照护主要是

个体之间出于佛教的慈悲功德等教义，自发组织和探索互助。 对内制度化的医疗照护大概在唐代已

形成，如道宣已经考虑在寺院内部设立无常院，其《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第二十六篇专设“瞻病

送终篇”，其中记载“祇桓西北角，日光没处，为无常院。 若有病者，安置在中，以凡生贪染，见本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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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僧传》卷二十记载难陀在蜀地时，“有药术”。 ［宋］赞宁撰：《宋高僧传》卷 ２７，范祥雍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８年，第 ５１２页。
《唐润州石圮山神悟传》记载：“开元中诣溪光律师，请耆域之方，执门人之礼。”［宋］赞宁撰：《宋高僧传》，范祥雍点校，北京：中
华书局，１９８７ 年，第 ４１６－４１７ 页。
马忠庚：《试论佛教的医学科技观》，《自然辨证法通讯》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
陈明：《印度佛教医学概说》，《宗教学研究》２０００ 年第 １ 期。
［唐］道宣撰：《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 ３），《大正藏》（第 ４０ 册），第 １１７－１２４ 页。
参见张方鹏《中国佛医方剂类编》，北京：学苑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
参见丁明德《洛阳龙门药方洞的石刻药方》，《河南文博通讯》１９７９ 年第 ２ 期；赵健雄、徐鸿达、王道坤《敦煌石窟医学史料辑要》，
《敦煌学辑刊》１９８５ 年第 ２ 期。
寺僧“（法融）又往丹阳南牛头山佛窟寺，现有辟支佛窟，因得名焉。 有七藏经书：一佛经、二道书，三佛经史，四俗经史，五医方、
图、符。 昔宋初有刘司空造寺，其家巨富，用访写之，永镇山寺，相传守护。 达于贞观十九年，夏旱失火，延烧五十余里二十余寺，
并此七藏并同煨烬”。 ［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卷 ２１），郭绍林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８ 年，第 ７９９－８００ 页。
《高僧传·释法颖传》记载：“及齐高即位，复敕为僧主，资给事事，有倍常科。 颖以从来信施，造经像及药藏，镇于长干。”［梁］释
慧皎撰：《高僧传》（卷 １１），《大正藏》（第 ５０ 册），第 ４０２ 页。 《续高僧传·隋天台山瀑布寺释慧达传》记载：“有陈之日，疫疠大
行，百姓毙者，殆其过半。 达内兴慈施，于杨都大市建大药藏，须者便给，拯济弥隆”。 ［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卷 ３０），郭绍林
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０９ 页。
梁霞：《论唐宋佛教慈善医疗救助机构的发展及其特征》，《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衣钵众具，多生恋著，无心厌背。 故制令至别处，堂号无常，来者极多还反一二，即事而求，专心念法。
其堂中置一立像，金薄涂之，面向西方……”①，细化了“无常院”中安置病人和临终照护的场所选址、
布置以及陈设。 无常院是宋元时期延寿堂的早期形态，后又发展为明代的病堂②。 宋代设立延寿堂

敬老恤病的初衷是若能“老有所归”，则“壮自努力”，能够以提供医疗照护的寺院和丛林为“舍身命

处”③。 明代对养老堂和延寿堂进行了细化和区别。 “立养老堂待其老者安居，建延寿堂待其病者治

养”，并根据病僧的来历和病人的症状轻重，进行调理④。 晚明云栖祩宏对病僧的看护，对入住病堂

的位置、用药和照护等皆有所发⑤。 同时代憨山德清法师重振广东曹溪寺时，“贯（换）僧療以为药

室”⑥。 广东肇庆的鼎湖山“炒茶寮”改建为“息心堂”，且还“另设厨湢以便茶粥给病者，务令如

意”⑦。 明末清初读体法师在江苏镇江宝华山隆昌寺同样建有病房，名为“悦心轩”，不仅在“南阳”方
开辟场所，提供各种汤药，更主张“栖心适意”“唯道是修”，获“清凉自在之乐”⑧等。

汉传佛教寺院的对外医疗照护从城市不断深入乡村，这与中国佛教发展的自身趋势和特点关联

甚大。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专门收容贫病之人的佛教医疗照护机构———“六疾馆”和“义塾”
等⑨。 隋唐时期，医疗救助活动规模更大，不仅有专门的传染病救助与照护机构，即收治麻风病人的

场所———疠人坊，还建有“悲田养病坊”。 病坊主要收留老人、穷困和残疾之人还有无家可归的人。
悲田养病坊是汉传佛教医疗照护中持续时间较长、惠及民众较多的机构和方式。 悲田养病坊创立时

间应该在贞观时期。 武周时期，两京地区的佛寺设有养病坊。 唐玄宗时期，“京城乞儿悉令病坊

收管”，唐武宗时期，佛教遭遇重创，但悲田养病坊受到牵连，但并未停用。 宋初因袭唐代的医疗照

护体系，建立起一套从京师到地方的医疗照护体系，名为“安济坊”。 尽管宋代国家医疗体系不断扩

大，但是佛教寺庙提供的医疗照护依然是彼时乡村医疗照护的重要力量，因为佛教出于传教的需要

深入乡村各地。 到了唐宋时期，医疗活动成为了佛教寺院的基本功能，并对民众的医疗观念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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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第 ３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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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若私意厚薄不公，罚钱一百文。 重病入堂，便应嘱咐后事，放下万缘，依警策语，一心正念。 又看重病人须二人，或三人，而常
住亦要好调理看病者。 轻病人亦宜安静念佛，其病不守病，外游多事者，罚钱十文，出堂随众。”参见［明］云栖祩宏《云栖法汇》，
《嘉兴藏》（第 ３３ 册），第 １６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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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直接的影响①。 明清之时，“山林佛教”“死人佛教”等称谓虽不无对义理佛教衰败的哀叹，但
是从另一角度看，亦是汉传佛教关注生死问题，佛教寺院的医疗照护趋于民众化的体现。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始，直到隋唐，再到宋元明清时期，寺院对于内部僧人老、病、死的医疗照护逐

渐精细化、制度化和规模化，对外医疗照护则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城市皇家贵胄逐渐深入乡村民众。
可以说，历史上汉传佛教寺院在对内医疗照护和对外医疗照护中皆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同的是，寺
院对内的医疗照护，主要体现为师友安慰和临终关怀②，注重通过佛教义理疏解，更强调心性生命的

超越，寺院对外的医疗照护更多体现为提供专门的场地、物资和人员等，为社会和民众的医疗照护提

供实质协助。

四、古代汉传佛教寺院医疗照护的现代启示

汉传佛教从义理和戒律等多层面强调医疗照护的功德，以福德和慈悲来赋予医疗照护的意义，
且古代汉传佛教寺院拥有僧医、药藏、场地等条件，又得到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支持。 汉传佛教

寺院的医疗照护不仅是对内僧众的医疗照护，设立无常院、延寿堂、病堂等，亦是社会医疗照护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办或者参办六疾馆、悲田养病坊、养济院等，兼顾佛教寺院内外，惠及城市精英与

乡村民众。
细细体察汉传佛教寺院的医疗照护的理论渊源、开展条件和主要类型，不难发现，由自到他、由

内向外的公共性是其突出特征。 首先，汉传佛教寺院的医疗照护活动被赋予为普济众生重要方式的

意义，是自利利他的慈悲行为。 其次，寺院承担医疗照护活动除了自身所具备的僧医、药材、药方等

条件之外，还有一层重要保障是来自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参与。 最后，寺院医疗照护活动不仅在于对

内僧人的瞻病、养老、临终关怀等照护，还在于对外参与社会的医疗照护，兼具佛教内部和社会外部，
实现了医疗照护活动从佛教内部走向社会外部。 这是汉传佛教生命伦理思想社会呈现的根本特质，
对现代汉传佛教生命伦理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当代汉传佛教生命伦理思想的社会呈现形式和内容有所变化，医疗照护活动显现出新形式与新

特点，如以寺院为依托的养老照护等是公益慈善事业的有效形式之一。 从历史经验来说，寺院医疗

照护仍然需要佛教、政府以及社会的共同参与，应该坚持佛教自律、政府主导、社会监督的总体组织

形式。 应当把握和继承汉传佛教生命伦理思想社会呈现的公共性本质。 正是因其公共性，汉传佛教

生命伦理才呈现为思想与社会互动的活力体系；也正是因其公共性，汉传佛教生命伦理思想成为中

国生命伦理学建构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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